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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2）。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

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
月21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十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水荣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人，代表股份 7,380,832,747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18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349人，代表股份176,569,37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9％。
3、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59人，代表股份7,557,402,11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8.9629％。
（三）出席及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及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553,441,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6%；反对 3,

438,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弃权522,2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2.《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5,663,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反对 1,

67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弃权61,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469,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4993%；反对1,67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0%；弃
权 61,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3.《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3.1《关于确认李水荣先生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李水荣控制的企业）、李水荣、李国

庆（荣盛控股董事）、李永庆（荣盛控股董事）、倪信才（荣盛控股董事）、赵关龙（荣盛控股董事）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6,368,269,94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182,549,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65%；反对 6,
515,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9%；弃权66,5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9,997,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2723%；反对6,515,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00%；弃
权 66,5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7%。

3.2《关于确认Alharbi, Mitib Awadh M先生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
案》

关联股东Aramco Overseas Company B.V.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1,012,552,501股有表决
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6,538,385,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2%；反对 6,
339,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9%；弃权124,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0,743,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1383%；反对6,339,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58%；弃

权124,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59%。

3.3《关于确认项炯炯先生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项炯炯之岳父）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6,101,117,096股有表

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449,703,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80%；反对 6,

521,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8%；弃权60,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0,625,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1044%；反对6,521,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82%；弃
权60,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

3.4《关于确认李永庆先生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李国庆（李永庆之兄弟）、李永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193,050,000股有表决

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7,357,789,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9%；反对 6,

522,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6%；弃权40,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4,120,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3821%；反对6,522,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17%；弃
权40,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

3.5《关于确认李彩娥女士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李彩娥之兄长）、倪信才（李彩娥之配偶）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

量为6,149,042,09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9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40%；反对 6,

521,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1%；弃权40,9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2,720,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8073%；反对6,521,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91%；弃
权40,9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7%。

3.6《关于确认俞凤娣女士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0,837,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1%；反对 6,

522,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3%；弃权4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0,643,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1094%；反对6,522,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84%；弃
权4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

3.7《关于确认邵毅平女士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0,799,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6%；反对 6,

521,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3%；弃权80,9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0,604,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984%；反对6,521,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83%；弃
权80,9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3%。

3.8《关于确认姚铮先生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0,818,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9%；反对 6,

521,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3%；弃权61,7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0,624,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1039%；反对6,521,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83%；弃
权61,7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3.9《关于确认俞毅先生2025年度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0,818,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9%；反对 6,

521,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3%；弃权61,7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0,624,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1039%；反对6,521,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83%；弃
权61,7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4.《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37,303,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41%；反对 19,
498,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0%；弃权600,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7,109,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2114%；反对19,498,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58%；弃
权600,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28%。

5.《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5,924,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4%；反对 1,

43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弃权39,3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6.《关于确认2025年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1《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Aramco Overseas Company B.V.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1,012,552,501股有表决

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6,543,436,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 1,

34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弃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794,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931%；反对1,34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0%；弃
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6.2《与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李永庆（担任宁波恒逸贸易有限
公司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6,197,642,09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358,340,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6%；反对 1,
34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1%；弃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787,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911%；反对1,34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9%；弃
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6.3《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5,80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8%；反对 1,

52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607,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393%；反对1,52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98%；弃
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6.4《与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董事）、李永庆（担任浙江逸盛石化有限

公司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6,197,642,09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358,070,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8%；反对 1,

61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8%；弃权73,0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518,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135%；反对1,61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4%；弃
权73,0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6.5《与浙江德荣化工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浙江德荣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6,

101,117,09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454,576,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7%；反对 1,

61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弃权9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498,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078%；反对1,61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4%；弃
权9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7%。

6.6《与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永庆（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国庆（担任荣盛

控股董事）、倪信才（担任荣盛控股董事）、赵关龙（担任荣盛控股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6,368,269,94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187,441,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8%；反对 1,
61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弃权74,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88,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424%；反对1,61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52%；弃
权74,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4%。

6.7《向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永庆（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国庆（担任荣盛

控股董事）、倪信才（担任荣盛控股董事）、赵关龙（担任荣盛控股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6,368,269,94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183,318,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11%；反对 5,
740,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8%；弃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65,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7076%；反对5,740,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12%；弃
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

6.8《与浙江荣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及货物运输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永庆（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国庆（担任荣盛

控股董事）、倪信才（担任荣盛控股董事）、赵关龙（担任荣盛控股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6,368,269,94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187,440,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8%；反对 1,
65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弃权40,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88,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422%；反对1,65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50%；弃
权40,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8%。

6.9《与苏州圣汇装备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永庆（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国庆（担任荣盛

控股董事）、倪信才（担任荣盛控股董事）、赵关龙（担任荣盛控股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6,368,269,94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187,711,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5%；反对 1,
34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3%；弃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5,159,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1955%；反对1,34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32%；弃
权72,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
6.10《与浙江鼎盛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维保及工程服务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浙江鼎盛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

为6,101,117,09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454,680,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8%；反对1,527,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9%；弃权76,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603,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379%；反对1,52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1%；弃
权76,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0%。

6.11《与浙江东江绿色石化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永庆（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国庆（担任荣盛

控股董事）、倪信才（担任荣盛控股董事）、赵关龙（担任荣盛控股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6,368,269,94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187,531,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4%；反对 1,
52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3%；弃权74,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4,979,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936%；反对1,52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42%；弃
权74,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

6.12《关于在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股份数量为6,101,117,09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454,861,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3%；反对 1,

348,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弃权75,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784,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901%；反对1,348,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3%；弃
权75,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6.13《与荣盛能源（舟山）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永庆（担任荣盛控股董事）、李国庆（担任荣盛

控股董事）、倪信才（担任荣盛控股董事）、赵关龙（担任荣盛控股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6,368,269,94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187,441,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8%；反对 1,
618,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1%；弃权72,9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88,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423%；反对1,618,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64%；弃
权72,9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

6.14《与宁波盛懋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荣盛控股、李水荣（担任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董事）、李永庆（担任浙江逸盛石化有限

公司董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6,197,642,096股有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358,338,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5%；反对 1,

342,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7%；弃权78,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786,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907%；反对1,342,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7%；弃
权78,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6%。

7.《关于开展2026年年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5,986,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1,

335,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弃权80,5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791,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922%；反对1,335,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6%；弃
权80,5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2%。

8.《关于开展2026年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5,984,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2%；反对 1,

33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弃权80,5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5,789,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916%；反对1,33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2%；弃
权80,5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婕、蔡霖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277 证券简称：速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6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润平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谢立智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公司股份487,66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64%）的董事/总经理刘润平先生计划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后 15个交易日起的 90个自然日内（即 2026年 6月 12日至 2026年 9月 9日），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含）121,9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

2、持有公司股份387,56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1%）的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谢立智先生计
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后15个交易日起的90个自然日内（即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9月9日），通过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含）78,9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若本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前述
减持数量亦进行相应调整。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以上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润平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谢立智先生分别出具的

《关于速达股份减持计划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名称
刘润平
谢立智

持有公司股票数量（股）
487,666
387,568
875,234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64%
0.51%
1.1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名称

刘润平

谢立智

减持原因

自 身 资 金
需求

自 身 资 金
需求

减持股份来
源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发

行的股份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发

行的股份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减持股份数量和比例

自本次减持的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后 15
个交易日起的90个自然日内，本人拟通过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含）121,9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

自本次减持的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后 15
个交易日起的90个自然日内，本人拟通过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 过（含）78,967 股（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0.10%）。

减持价格

按照减持时
的市场价格
和交易方式

确定。

按照减持时
的市场价格
和交易方式

确定。

本次减持期间

自本次减持预披
露公告披露之日
后 15 个交易日起
的 90 个自然日内
(即 2026 年 6 月 12
日至 2026年 9月 9

日)。
自本次减持预披
露公告披露之日
后 15 个交易日起
的 90 个自然日内
(即 2026 年 6 月 12
日至 2026年 9月 9

日)。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前述减

持数量亦进行相应调整。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以及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自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25年
3月3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持有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公司或其

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
诺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对于本人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已作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
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6个月期末（2025年3月3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发生除权除息，发行价格将作
相应调整），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的24个月内，本人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
规规定或其他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格（如发生
除权除息，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拟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时，将及时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
程序。若届时相关减持规则相应调整的，本承诺内容相应调整。

如本人违反减持比例的承诺，本人应将超比例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
如本人违反减持价格的承诺，本人应向发行人作出补偿，补偿金额按发行价格与减持价格之差，

以及转让股份数相乘计算。
本人未及时上缴收益或作出补偿时，公司有权从对本人的应付现金股利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3、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1）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本人将严格遵守执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事项出具有关承诺并接受相应约束措施的议案》，按照预案的规定履行稳定公
司股价的义务并接受未能履行稳定股价义务时的约束措施。

（2）稳定股价预案的具体内容
预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1、预警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的120%时，公司应当在10个

工作日内召开投资者见面会，与投资者就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沟通；
2、启动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公司应当在30日内实施

相关稳定股价的方案，并应提前公告具体实施方案；
3、停止条件：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每

股净资产，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4、公司董事会公告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后，公司股票若连续5个交易日收盘价超过每股净资产

时，公司董事会可以做出决议终止稳定公司股价事宜。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上述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成就时，公司将及时依次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

价：
1、由公司回购股票
（1）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及与回购有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

（2）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之外，还应符合以下

条件：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1,000万元。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及与上市公司股东增持有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
增持；

（2）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取得的薪酬和现金分红总和（税后，
下同）的50%；

（3）单次及/或连续十二个月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如上述第（2）项与本项
冲突的，按照本项执行。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1）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有关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2）有义务增持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其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其上一
年度从公司取得的薪酬和现金分红总和（税后，下同）的20%。

4、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允许的其它
措施

公司在未来聘任新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将要求其签署承诺书，保证其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做出的相应承诺。”

4、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为了保证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

平、谢立智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

益；
（2）承诺对本人（作为董事和/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发行人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如有）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行发布摊薄即期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意见及实施

细则后，如果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本人承诺与该等规定不符时，本人承诺将立即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出具补充承诺，并积极推进公司作出新的规定，以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要求；

（7）本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
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本人愿意：①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
出解释并道歉；②无条件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
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③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对公司和/或股东的补偿责任。

5、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按照司法程序履行相关义务，并且，上述承
诺不因本人在公司的职务调整或离职而发生变化。

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
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的，本人将自愿无条件遵从该等规定。

6、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就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承诺如下：
（1）如本人/本企业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作出的任何公开承诺，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

的期限内予以纠正，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2）如本人/本企业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作出的任何公开承诺，本人/本企业将在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全体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同时，本人/本企业应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公司和公
司投资者的利益。本人/本企业还应说明原有承诺是否继续实施，如不继续实施的，本人/本企业应根
据实际情况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3）如本人/本企业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公司有权将应付给本人/本企业的现金分红、薪酬暂时
扣留，直至本人/本企业实际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义务，完全消除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
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为止；

（4）本人/本企业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5
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5）本人/本企业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7、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1）本人/本企业不利用共同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

占用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本人/本企业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
交易。对于无法回避的任何业务往来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自愿、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具有
商业实质；交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
准，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在公司或其子公司认定是否与本人/本企业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关联交易的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上，本人/本企业承诺，本人/本企业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关的董事、股东代表将按《公司章程》
规定回避，不参与表决。

（3）本人/本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
东义务，不利用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谋求
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人/本企业承诺不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或者调节利润，不得以任何方式隐瞒关联关系。
（5）本承诺自出具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本人/本企业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法律文件，如有违反并给公司或其子公司以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承诺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公司上市后6
个月内公司股票未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25年3月
3日，非交易日顺延）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况，公司持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在首次
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无需延长6个月。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

（三）上述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上述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

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价格、数量、是否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股东均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上述股东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本次拟减持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刘润平先生出具的《关于速达股份减持计划的函》；
2、谢立智先生出具的《关于速达股份减持计划的函》。
特此公告。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3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3888号A7号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4
1,568,874,698

86.778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兼总裁阮立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6,294,461
比例（%）
99.8355

反对
票数

264,924
比例（%）
0.0168

弃权
票数

2,315,313
比例（%）
0.147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8,722,325
比例（%）
99.9902

反对
票数
87,491

比例（%）
0.0055

弃权
票数
64,882

比例（%）
0.0043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1,332,756
比例（%）
98.8818

反对
票数

3,591,914
比例（%）
0.2289

弃权
票数

13,950,028
比例（%）
0.889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294,362
比例（%）
99.7080

反对
票数

4,481,654
比例（%）
0.2856

弃权
票数
98,682

比例（%）
0.006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293,062
比例（%）
99.7079

反对
票数

4,477,154
比例（%）
0.2853

弃权
票数

104,482
比例（%）
0.0068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为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具体授权内容如

下：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全权办理公司

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2）授权董事会对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3）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过户、锁定和解锁、回购或出售以及

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的全部事宜；

（4）授权董事会决策预留份额的分配、解锁方案及未解锁份额的处理等事项；

（5）授权董事会对《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作出解释；

（6）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调整，授权董事会根据调整情况对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相

应修改和完善；

（7）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

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8）同意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授权其他相关机构/部门/人员办理 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

具体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内有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4,262,854
比例（%）
99.7060

反对
票数

4,510,302
比例（%）
0.2874

弃权
票数

101,542
比例（%）
0.0066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5,532,581
比例（%）
97.2373

反对
票数

43,245,955
比例（%）
2.7564

弃权
票数
96,162

比例（%）
0.0063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8,501,263
比例（%）
99.9761

反对
票数

247,032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126,403
比例（%）
0.0082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8,024,030
比例（%）
99.9457

反对
票数

711,205
比例（%）
0.0453

弃权
票数

139,463
比例（%）
0.009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及 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

授权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 2026年特别人才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

财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1,952,103

54,562,534

67,524,140

67,522,840

67,492,632

28,762,359
71,731,041
71,253,808

比例（%）

99.7886

75.6714

93.6476

93.6458

93.6039

39.8898
99.4820
98.8202

反对

票数

87,491

3,591,914

4,481,654

4,477,154

4,510,302

43,245,955
247,032
711,205

比例（%）

0.1213

4.9815

6.2155

6.2092

6.2552

59.9767
0.3426
0.9863

弃权

票数

64,882

13,950,028

98,682

104,482

101,542

96,162
126,403
139,463

比例（%）

0.0901

19.3471

0.1369

0.1450

0.1409

0.1335
0.1754
0.193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4-6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晏维、郑茜元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193 证券简称：仁度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0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瑞庆路528号15幢甲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
28

21,656,939
21,656,939
55.8479
55.84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居金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公司股东会，过半数董

事推选董事于明辉女士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蔡廷江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29,928
比例（%）
99.8753

反对
票数
24,711

比例（%）
0.1141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10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00,828
比例（%）
98.8174

反对
票数

253,811
比例（%）
1.1720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106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58,398
比例（%）
97.8504

反对
票数

253,811
比例（%）
2.1303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19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35,998
比例（%）
99.9033

反对
票数
18,641

比例（%）
0.0861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106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35,998
比例（%）
99.9033

反对
票数
18,641

比例（%）
0.0861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10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董事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637,962
4,757,205

比例（%）

91.1505
99.5617

反对

票数

253,811
18,641

比例（%）

8.7700
0.3901

弃权

票数

2,300
2,300

比例（%）

0.0795
0.0481

5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决定 2026年中期利润分

配的议案》
4,757,205 99.5617 18,641 0.3901 2,300 0.04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会议案3涉及的关联股东居金良、瑞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润聪（上海）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2. 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 本次股东会议案3、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元律师、左雨晴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